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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行政總裁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

會」）謹此宣佈，下列事宜自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起生效: 

 

(1) 胡子惠先生已卸任本公司之行政總裁一職，但仍留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及 

 

(2) 趙崇偉先生（「趙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 

 

趙崇偉先生，52 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加入本集團擔任項目總監，除現任職位外，並獲委任

為行政總裁。彼亦為本集團多間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董事。趙先生為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

會計會公會會員。彼持有英格蘭 University of Keele 管理科學及計算機科學學士學位（Bachelor 

degree 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Computer Science）。趙先生於併購及企業重組方面擁有逾 15

年經驗。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趙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在香港或海外上市之任何其他公眾公司擔任任何

其他董事職務。彼與本公司之任何其他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

係。於本公告日期，趙先生概無擁有或視作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任何

股份或相關股份的權益。 

 

趙先生與本公司並無就其獲委任為行政總裁訂立任何服務合約，亦無固定任期。彼並無就作

為行政總裁的職務收取任何其他袍金。然而，趙先生出任本集團之項目總監，收取年薪1.2百

萬港元。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227)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並無任何與趙先生之上述委任有關之其他事宜須讓本公司股東知悉，亦

無其他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之任何規定須披露之

資料。 

 

承董事會命 

國盛投資基金有限公司 

汪曉峰 

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汪曉峰先生(主席)、吳子惠先生及方
志華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楊曉峰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查錫我先生、劉進
先生及羅子璘先生。 
 


